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征集2026年度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指南建议的通知

各区（市、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加快构建我市“10+1”创新型产业体系、“4+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根据《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青科规〔2025〕1号）、《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青科规〔2024〕2号）等规定，现征集2026年度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项目定位
主要支持具有较强创新实力的科研人员及团队，聚焦我市重点产业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展创新研究，推动若干科学前沿或符合我市产业需求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项目资助标准一般不超过50万元，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优先支持符合我市产业体系布局、与本市企业合作的项目。
二、征集范围与领域方向
（一）征集范围
具备基础研究能力的驻青高校和科研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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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区级及以上政府或部门签署引进协议的研发机构。
（二）领域方向
主要围绕《关于构建创新型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方案(2025-2027年)（青办发〔2024〕22号）中的“10+1”产业体系，以及《青岛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育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2025-2027年)》（青政办字〔2024〕45号）中的“4+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三、编写要求
（一）指南建议表填写要求
1.导向性。突出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面向指南领域方向中的产业发展重大需求、行业发展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凝练科学问题，提出指南建议。三年后应完成实验室验证，相关成果具备本地转化条件。
2.科学性。聚焦科学问题进行精准提炼，具备创新性；体现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特点，避免出现“开发”等偏应用研究表述。
3.规范性。使用专业规范术语，表述简明扼要，避免出现逻辑不通、语句不顺等情况。请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方向，确定指南建议研究方向，只能涉及一个学部，并至少明确一个二级学科代码。
4.包容性。避免设置非必要限制性条件、指向性过于明显或竞争性不够等问题，确保申报合理、竞争充分。
5.安全性。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循科研伦理准则，注重防范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科技安全风险。
（二）指南建议人条件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任职年限需涵盖项目执行期，鼓励青年科技人才提交指南建议。
2.具有牵头承担省级（含）以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经历（一般应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或100万元以上自然科学基金及同等水平项目1项）。
（三）推荐注意事项
1.推荐数量方面：公办本科高校不超过8项，其他类高校不超过2项；本身是主管单位的科研院所不超过4项；各区市科技主管部门不超过3项。本身非主管单位的科研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区级及以上政府或部门签署引进协议的研发机构，均不超过2项。指南建议单位不是主管单位的，须通过主管单位推荐。
2.主管单位应严格把关，分领域按照推荐顺序排列指南建议，统一报送，不受理以个人名义报送的和无单位盖章的指南建议。优先推荐全国重点实验室报送的指南建议。同一主管单位、同一领域报送数量不超过3项。总推荐数量或同一领域推荐数量超出限额的，均视为无效推荐。
3.主管单位要做好内部协同和查重工作，注意与国家、省市项目的协同衔接，不得重复提交已获资助的项目。
4.同一单位只能通过一个主管单位推荐，多头推荐视为无效。
四、征集时间
请各主管单位于2026年3月2日（周一）17:00前，将指南建议表签字扫描版、word版（附件1）和汇总表（附件2）盖章扫描版、word版发至“青岛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金宏，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2026年度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
表；
2.2026年度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
汇总表

（联系方式：基础研究处 王晓强，85911053）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2月5日


附件1

2026年度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表

	“10+1”创新型产业体系
	产业名称
	细分赛道

	
	1.新一代信息技术
	□车规级芯片  新型显示技术   □磁存储芯片  先进封装 

	
	2.人工智能
	□海洋领域大模型  □人形机器人  
□垂直领域大模型

	
	3.生命健康
	□合成生物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  □基因和细胞诊疗  □康复医疗器械

	
	4.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固态电池  □智能座舱  □车路云协同

	
	5.低空经济
	□工业无人机  □低空飞行服务系统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6.绿色能源
	钙钛矿电池  □风电装备制造  □新型储能  □海上风光氢储及海洋能综合开发  □氢燃料电池

	
	7.智能装备
	□中低运量制式车辆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智能检测装备

	
	8.智能家电
	□智能服务型家电  □可穿戴智能设备

	
	9.高端化工与新材料
	□特种轮胎  □特钢  □非晶合金

	
	10.现代轻工
	□健康食品饮料  □新型纺织服装

	
	11.未来产业
	□太赫兹  □海洋电子信息  □深海开发  □空天信息  □类脑智能  □量子信息  □先进半导体材料  □卫星互联网

	“4+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12.现代海洋
	□现代渔业  □港口航运  □海洋旅游  □海洋化工  □海洋装备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  
□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  □海洋新能源  □深海开发  □海洋电子信息

	指南名称
	30字以内（如：***研究，探索***）
例：工业无人机***关键技术研究

	学科代码
	明确至少一个4位的二级学科代码（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6年度申请代码）

	建议人基本信息
	姓  名
	
	单  位
	

	
	建议单位是否纳统
	 □否  □是（2025年度基础研究支出    （千元））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移动电话
	

	
	主要研究领域
	

	
	所在科技创新平台
	（非必填）

	
	教育经历
	（从大学本科开始，按时间倒序排序）
例：2000/09-2004/06，××大学，××系，博士，导师：×××

	
	科研与学术经历
	（从工作之日开始，按时间倒序排序）
例：1.2007/07-至今，××大学，××系，副教授

	建议人基本信息
	主持科研项目（课题）及人才计划情况（5项以内）
	格式：项目类别，批准号，名称，研究起止年月，获资助金额，项目状态（已结题或在研等），主持或参加
例：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873999，×××，2008/01-2010/12，30万元，已结题，主持
2.国家杰青，×××。2024/10，××万元，主持

	
	近5年代表性成果（论文、专著、学术奖励等，5项以内）
	（按时间倒序排列，奖励标注排名信息）
例：(1) ××, ××, 复合物对污染物的吸附-光催化降解活性, 中国科学: 化学, 2019, 50(10): 1075-1088

	
	本人承诺在指南建议申报、提交中，严格遵守科学道德和诚信要求，对指南建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建议依据和研究基础
	500字以内（围绕青岛产业发展和关键领域创新需求，分析该指南国内外研究现状、趋势和同行竞争力，简述我市的研究基础和优势，阐述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前景等）

	研究内容
	500字以内（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创新点，需与项目资助体量匹配，不夸大不压缩）
例：围绕***等情况，对***提出的***性能需求，开展***、***研究，实现***在***情况下的***突破/关键进展。

	预期研究目标
	[bookmark: _GoBack]300字以内（需提出可评估的量化指标，研究目标与项目资助体量匹配：1.我市产业发展和关键领域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的作用以及应用前景；2.高层次人才培养等；3.简述结题时预期可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及成果）
例：技术指标：研制出不少于*种……材料/样品；技术指标细化：摩擦系数≤0.05，磨斑直径≤0.4mm，**性能≥1000N；完成***寿命测试≥5000小时；成果产出：实现……技术，研制……产品，牵头形成…项以上**标准，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件；经济指标；人才培养等。

	同领域先进代表情况
	序号
	名称
（院校、企业不限，不低于2家）
	代表性团队
	团队技术描述
（量化）
	是否获国家、省自然基金支持

	
	1
	
	
	
	□否 □是

	
	2
	
	
	
	□否 □是

	合作企业（单位）情况
	本市合作企业名称
	

	
	合作理由及合作基础、项目完成后成果所处阶段（实验室/小试/中试/试生产/生产）
（若无可不填，如有多个可自行在此表格中添加行）

	
	其他企业（单位）名称
	

	
	合作理由及合作基础（若无可不填）

	市场/产业应用情况
	300字以内，主要说明项目执行期内和项目完成后，市场/产业应用情况。




附件2

2026年度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建议汇总表
	
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产业领域
	指南名称
	指南
二级学科代码
	建议人姓名
	年龄
	职称
	联系电话
	合作单位名称
	是否属于往年填报内容

	1
	例：1-3/7-2/12-4
	
	（4位）
	
	
	
	
	
	□否
□是

	2
	
	
	
	
	
	
	
	
	□否
□是

	…
	
	
	
	
	
	
	
	
	

	
	
	
	
	
	
	
	
	
	


注：请按照推荐顺序从前到后排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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